濮民文〔2019〕17号                   签发人：何建中
                                      办理结果：A
濮阳市民政局

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202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张焕军委员：

您好!首先感谢您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注和厚爱。养老事业是基本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

您提出的“关于提升我市乡镇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目前我市乡镇敬老院建设服务管理情况

乡镇敬老院是我市目前供养农村特困人员的主阵地。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的通知》（豫政〔2016〕79号）要求，我市近年来切实加强对乡镇敬老院的建设与管理，不断提高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水平。目前,我市共有乡镇敬老院71所，农村特困对象18186人，其中集中供养1683人。

（一）落实自然增长机制，不断提高特困供养标准。2018年4月2日联合市财政局、市扶贫办下发了《关于提高2018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通知》（濮民〔2018〕27号），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农村特困供养对象集中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6000元，分散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4315元，农村特困人员的生活质量得到较大改善。

（二）落实措施，加大对乡镇敬老院扶持力度。2015年年初，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针对我市乡镇敬老院基础设施不完善、体制机制不理顺、服务水平不够好等问题，进行顶层关爱设计，做出了实施全市73所乡镇敬老院综合提升工程的决策部署，纳入2015年“十大民生工程”强力推进。县、乡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全力配合，市、县两级财政共投入建设资金2000多万元，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700多万元，破解了管理难题，理顺了工作体制，完善了服务措施，综合提升这一民生工程、德政工程如期完成。全市乡镇敬老院均实现了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副业配套、服务上乘的目标，使党委、政府的大爱成真，为五保老人安度晚年倾情演绎华丽乐章。2016年，我们加强乡镇敬老院消防安全管理，全市乡镇敬老院均安装了独立式或联网式烟雾报警器，按消防规定足额配备了灭火器；对线路进行了规范或更换，使照明线路与插座线路分设，安装漏电保护器，插座线路夜间断电，确保用电安全。2017年，我们开展乡镇敬老院服务质量提升建设年活动，重点完善制度上墙，开展技能培训，着手改造提升。借助市人大评议，促使我市乡镇敬老院管理服务再上新台阶，并且这一做法受到省厅大走访大调研工作组的高度赞扬，我市工作经验和成效也被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河南法制报、河南商报、东方今报和中国社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2018年省厅再次加大对福彩公益金的支持力度，重点加大对乡镇敬老院设施设备的配置，准备利用3年时间为特困供养机构配备安全、清洁、取暖、文化、康复设施设备，实现特困服务机构综合提升，有效提升特困供养对象兜底保障能力。

（三）落实政策，着重加强乡镇敬老院规范化建设。2017年我们以全市敬老院管理服务质量提升年活动为抓手，以 “五查五改、对标达标”为主要内容，对照影响敬老院服务质量的运营管理、生活服务、医疗健康服务、社会工作服务、安全管理等五个方面，开展全市乡镇敬老院服务质量大检查、大整治。通过“五查五改、对标达标”，摸清情况，制定问题清单和整治清单，对查找出来的问题，采取技能培训、完善制度、改造提升、依法处罚等方式，立行立改，逐一销号解决。着力解决影响乡镇敬老院服务质量的突出问题，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乡镇敬老院服务发展机制，塑造乡镇敬老院“安全、诚信、优质”的服务品质。2018年进一步巩固全市乡镇敬老院综合提升成果, 提升一批标准化乡镇敬老院，转型一批向社会老年人开放的乡镇敬老院，有效整合供养人数较少的乡镇敬老院资源，打造一批示范性中心敬老院，有力推动乡镇敬老院转型发展。

参考张焕军委员的建议，根据我市乡镇敬老院工作实际，我们认为做好乡镇敬老院管理服务工作，为全市特困供养对象提供一个安全、舒适、温馨的生活环境，还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运营，加快敬老院转型建设。在满足农村特困供养对象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乡镇敬老院转型发展。支持有条件的服务机构，改善设施条件，并向社会开放，扩大服务范围，增强服务功能，提高运营效益，使之成为区域性养老服务机构。机构可采取公办民营、合作、租赁等多种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营，提升机构管理服务水平。通过转型，使养老服务机构具备五保集中供养、社会救助、自费寄养、居家养老、医疗康复和文化娱乐等综合性功能。

（二）规范管理，不断提升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一是配齐管理服务人员。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实行聘任制，由县级民政部门会同乡镇政府（街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其工资标准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由当地财政部门拨入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资金专户，乡镇政府（街道）要为其办理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维护其劳动权益。二是落实管理服务经费。各县（区）政府要将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人员工资和管理运行经费纳入县乡财政预算，确保机构的正常运转。管理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工作人员日常办公、设备设施购置维护以及水电气费等，由当地财政按月划拨到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专用帐户。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每年要从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一定数量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修缮维护。三是发展院办经济。乡镇政府（街道）要通过划拨、调剂或租用生产用地等方式，解决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发展院办经济必需的场地和设施。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要充分利用现有闲置土地、设施等，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加工等院办经济，其收入用于改善供养对象生活。

（三）抓好工作人员培训，促进机构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加强乡镇敬老院规范化管理，提升敬老院服务人员的业务技能和服务水平，确保特困供养工作健康发展，应不定期对对全市乡镇敬老院工作人员分期进行全员培训，培训内容分为职业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营养膳食、消防安全、护理基础知识、实际操作等。通过培训，使乡镇敬老院服务人员较好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基本护理等知识，熟知护理实际操作流程，为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提供了更加优质、贴心的生活照料服务，从而使乡镇敬老院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再次感谢张焕军委员对我市社会救助工作的大力支持。
2019年1月8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  6687900

联系人：王宏伟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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